附件3
教师资格承诺书

本人        （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），参加2026年度滁州市南谯区中小学教师公开招聘，报考滁州市南谯区               岗位。

本人已通过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但因                 

原因暂未取得教师资格证书，现提供的证明材料为《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》、《普通话水平测试成绩证明》，并承诺在2026年7月31日前提供教师资格证或证书编号。

如有不符，本人自愿放弃录取聘用资格。

承诺人：       

2026年  月  日

